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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發布單位：勞動部 

發布日期：111/5/19 

檢送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(以下簡稱本法)

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工作與外國留學生、僑生及

其他華裔學生申請從事本法第50條規定工作應採網路傳輸

方式申請項目」公告1份如附件，惠請轉知相關單位周知，

請查照。 
 

□公會資訊               □規定法令資訊      □新聞資訊    ■其他  

附件：  

網址：  
編號：1110523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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